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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8B_E8_AF_89_E8_c36_480176.htm 选择以章节为特点的

练习题和真题的目的 以章节为特点编写的练习题，一般而言

，编写者在编写过程中既会考虑到练习题所涉及章节的基础

知识和法律规定的面，同时又会立足于本章节的重点与难点

，通过练习题突出本章节历年考试中的常考内容。因此，选

择此类习题进行练习，其目的是在复习完一章或者几章后，

巩固所学知识，及时查漏补缺。 在选择何种试卷作为模拟测

试试题时，有些考生认为近几年已经考查过的题不会重复考

查。其实，考生必须明确一个事实，近期考查过的试题可能

不重复，但知识点不仅可以重复，而且重复的程度还不轻，

用八个字形容司法考试考查内容的特点，即“重者恒重，轻

者恒轻”。因此，考生选择近五年真题进行模拟测试的目的

在于：首先，通过分析真题试卷，可以发现司法考试中的常

考知识点；其次，可以通过真题模拟了解考试的真实难度，

保持良好的应试心态；再次，可以通过真题模拟掌握考试题

量的大小，从而掌握好应试技巧和时间的合理安排。以往的

考试中，都出现过不少考生因未合理安排应试时间，导致前

紧后松，或前松后紧，尚未做完试卷考试就结束了，甚至还

有的考生最后紧张得没有时间涂画试题卡。这样，不仅可能

会影响本张试卷的成绩，而且还可能因此而影响后面几场考

试的心态。 民事诉讼法重点知识的记忆方法 民事诉讼法各部

分重点知识的记忆方法从实质上看是一致的，即应采取理解

记忆的方法，但针对不同部分，具体记忆方法又有一定区别



。 1. 主管与管辖部分。该部分知识的考查历来以法律规定的

内容为主，分为两种具体情况：（ 1 ）可以采取直接记忆相

关法律条文核心内容的方法，像主管、级别管辖、地域管辖

中的一般地域管辖和专属管辖、移送管辖、指定管辖以及管

辖权异议问题。例如关于移送管辖问题，《民事诉讼法》第

36 条以及“若干意见”第 34 条和第 35 条作了规定，考生可

根据这三条规定掌握以下几点：第一，移送管辖系人民法院

的自我判断行为，即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认为没有管辖权，

即可将案件移送给认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；第二，移送管

辖的次数为一次，受移送法院不得再自行移送，只能报请上

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；第三，根据管辖恒定的原则，人民法

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、经常居住地以及行政区域变

更的影响。（ 2 ）需根据若干法律条文的内容总结记忆该部

分法律规定的一般规律。如地域管辖中的特殊地域管辖问题

，除《民事诉讼法》第 24 条至第 33 条对实行特殊地域管辖

的九种案件分别作出规定外，还涉及到“若干意见”中的相

关规定。直接记忆法律条文内容不仅很困难，而且易忘记。

因此，考生如能经过分析发现确定特殊地域管辖的两条基本

规律，即第一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，但因海难救

助费用和共同海损提起的诉讼除外；第二，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是与案件事实存在密切联系或者行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

。例如，对于票据纠纷而言，因票据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行为

就是付款行为，故与票据纠纷最密切联系的自然是票据支付

地。所以说，那么再根据这两条规律记忆特殊地域部分的法

律条文不仅会感觉轻松一些，而且记忆的效果也会比较好。

2. 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。（ 1 ）当事人部分经常考查的题型



，就是请考生根据案例资料准确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，对

此考生需注意几点：第一，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点确定诉讼

中的当事人，即基于民事法律关系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

者发生争议提起诉讼，并引起诉讼程序发生的人为原告，与

其发生法律关系的对方为被告，对与其中一方当事人具有共

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人为必要共同诉讼人，对当事人之间争议

的诉讼标的主张独立请求权的人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，

虽然没有主张独立的请求权，但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

的利害关系的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。第二，掌握“若

干意见”关于法人、其他组织作为当事人的规定。第三，对

于必要共同诉讼人，“若干意见”规定了九种具体情形，但

经过分析可将必要共同诉讼人形成的学理原因归结为三点：

即特殊身份关系、共同侵权或者共同危险行为、内部不可分

合同关系可以导致必要共同人。第四，其他知识，如有独立

请求权第三人的法律地位、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

等可采取直接记忆法律条文规定的方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